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 正 條 文
	現  行  條  文
	說        明

	第十二條 （刪除）
	第十二條 因本法第一百十六條第一項所載之原因，停止效力之人身保險契約，要保人於清償欠繳保險費及其他費用後，得恢復其效力，其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，自最後一次應繳保險費之日起不得低於二年。
已經簽訂之契約，不合前項規定者，如已載明於保險契約，從其契約；其未載明於保險契約者，應依照前項規定補正，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及登報公告之。
	1、 本條刪除。

2、 原條文第一項業於本法修正時，納入第一百十六條第三項及第五項規範，爰予刪除。
3、 原條文第二項係為第一項之補充規範，於第一項刪除後已無存在實益，爰併同第一項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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